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1 頁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函
地址：54044南投市中興新村光華路6號

承辦人：黃勝堂

電話：049-2347457

傳真：049-2394310

電子信箱：001109@mail.swcb.gov.tw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水利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5月6日

發文字號：農授水保字第110186507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

主旨：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35條規定進行山坡地土壤流失量之

估算，其降雨沖蝕指數(Rm)及土壤沖蝕指數(Km)之採用，

自110年7月1日起應以本會水土保持局「行動水保服務

網」線上查詢結果應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本會110年4月21日召開110年度「研商水土保持管理相

關議題」第2次會議討論事項第1案決議（本會110年4月27

日農授水保字第1101864999號函會議紀錄諒達）辦理。

正本：交通部、臺北市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桃

園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

嘉義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基隆市政

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聯合

會、中華民國水利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大地工程技師公會、中華民國

水土保持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副本：本會水土保持局(綜合企劃組)、本會水土保持局(保育治理組)、本會水土保持局

(農村建設組)、本會水土保持局(土石流防災中心)、本會水土保持局(技術研究

發展小組)、本會水土保持局臺北分局、本會水土保持局臺中分局、本會水土保

持局南投分局、本會水土保持局臺南分局、本會水土保持局臺東分局、本會水土

保持局花蓮分局、本會水土保持局(監測管理組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